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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JC00-2021-0011

台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
台政发〔2021〕28号

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进一步完善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29号）和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21〕5号）等精神，现就进一步完善市级财政专项资

金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内容

（一）清理整合财政奖补政策。各部门（单位）整合归并现

有的财政奖补政策，统一实行“综合性政策”+“分项政策”模

式，出台新的奖补政策，修订分项政策，确保政策文件保持最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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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。定期清理“不顺应发展趋势、不符合产业规律、不适应现

实需要、不具备兑现条件、不明确兑现流程”的财政奖补政策；

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的奖补、项目目标已实现或已到期的政策；

归并支持方向、扶持对象和用途相同或相近的政策。

（二）控制新增财政专项资金项目。控制新增项目，除法律

法规以及中央、省、市确定的增支项目外，市财政原则上不予安

排。确需新增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的，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做好前期

论证、评估，符合要求的，报市政府审批后，在现有专项预算中

进行资金统筹，一般不增加资金总量。

（三）完善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库。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各部

门（单位）应将申报的细化项目全部纳入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储备

库，经过审核后再纳入预算安排库。储备项目逐年滚动管理，当

年未安排的项目，自动滚入下一年度储备。未入库项目不得安排

资金，财政专项资金规模不得高于储备项目报备金额。对已到期

或目标任务已完成、因不可抗力无法继续实施或被有关部门勒令

终（中）止、项目绩效评价建议取消等项目，及时调整清理出项

目库。

（四）创新财政专项资金兑现方式。发挥财政资金的政策效

应，当年资金当年支付，原则上不允许跨年度结转。各部门（单

位）在财政部门批复预算后 10个工作日内确定财政专项资金初步

分配方案，当年 6月底前可调整一次。资格认定类奖励资金，即

申报即兑现；补助类资金按需多批次兑现，原则上最迟不得晚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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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底。为加快财政专项资金政策兑现速度，实行“信用+承诺”

方式，即各部门（单位）组织申报项目，按规定审核申报主体报

送的材料，及时予以兑现。各部门（单位）承担项目申报审核、

资金使用监督的直接责任。市财政局应对相关材料和数据进行复

核，并进行事后监督和全过程绩效管理。

（五）完善资金分配机制。采用直接分配、因素法分配和竞

争性分配方式分配财政专项资金。政策兑现类财政专项资金可采

用直接分配方式，项目补助类财政专项资金可采用因素法分配和

竞争性分配方式。对结果具有可选择性的产业发展类、公共事业

类财政专项资金，在资金分配管理环节鼓励采用竞争性分配机制。

同等条件下，优先支持社会民生和市级重点项目。上级和市级转

移支付给各县（市、区）的预算，应当由财政部门办理，其他部

门和单位不得对下级政府部门和单位下达转移支付预算或者拨付

资金。除据实结算等特殊项目的转移支付外，下一年度专项转移

支付预计数按不低于 70%提前下达。

（六）收回专项结余资金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分配使用安排

的具体项目已实施完成、中止或撤销形成的财政专项结余，以及

结转一年仍未使用完的资金，收归财政统筹安排。上级专项转移

支付安排形成的结转项目，其资金管理办法有具体规定的，按规

定执行；没有具体规定且结转一年仍未使用完的资金，或具体项

目已实施完成、终止或撤销形成的结余，收归财政统筹安排。

（七）实施周期管理。财政专项资金由市级财政预算统一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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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，专款专用。专项资金实施期限原则上为三年。

二、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绩效预算管理

（一）强化绩效预算融合。根据政策扶持方向设置财政专项

资金绩效目标，融入“任务清单”管理，没有明确绩效目标的专

项不予安排预算。全面落实重大政策（新增或修订）事前评估机

制，逐步将重大政策及新增重大项目列入事前绩效评估范围，建

立事前绩效评估操作规范，加强评估结果应用。

（二）强化跟踪监控评价。通过各部门（单位）管理和财政

重点监控相结合的方式，对照绩效目标，跟踪监控项目实施进度、

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，并及时予以纠偏，强化预算

绩效运行监控；政策实施期满，各部门（单位）组织本部门财政

专项资金绩效评价，并及时将结果报送市财政局，市财政局实施

重点评价。

（三）强化结果应用问责。按照“谁用款、谁担责”原则，

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整改和公示公开制度，强化绩效问责

机制。健全评价结果应用机制，绩效好的财政专项资金予以激励，

绩效不好的财政专项资金要取消或调整使用方向。

三、积极推进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信息公开

（一）强化公开主体责任。各部门（单位）是其归口管理市

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，负责组织信息公开工

作，并做好必要的解释和说明。按照省、市的工作部署和预算公

开要求，每年预算经市人大批复后，由市财政局在台州市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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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和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上公开市级财政专项资金清单，包括主管

部门、专项名称、预算金额等。市级部门在台州市人民政府和市

级部门门户网站上公开其归口管理的市级财政专项资金清单，包

括专项名称、预算金额、绩效目标等。

（二）逐步实施全过程管理信息公开。除涉密项目外，由市

级部门直接分配明确到社会组织、企业或个人等受益对象的财政

专项资金，其分配政策、过程和结果，以及执行过程和结果等全

过程的管理信息都要在台州市人民政府和市级部门门户网站上向

社会公开。分配政策包括项目管理办法、资金管理办法、分配因

素和公式等。分配过程包括项目申报和批准程序、绩效目标、分

配结果等，分配结果确定前需要在台州市人民政府和市级部门门

户网站上进行至少 7个工作日的公示。执行过程包括项目实施情

况、支出进度等，执行结果包括绩效评价结果等信息。

本通知自 2022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。《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进一步加强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台政函〔2014〕

100号）同时废止。

台州市人民政府

2021年 12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— 6 —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军分区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2月 31日印发


